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桂林市城市节约用水管理办法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了加强城市节约用水（以下简称“节水”）管理，

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，建设节水型社会，推进生态文明建设，根

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》《节约用水条例》等法律法规，结合本

市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市城市建成区内的节水相关活动适用本办法。

第三条 城市节水坚持节水优先、统筹规划、合理配置、高

效利用的原则。

第四条 市、区人民政府应当将节水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

会发展规划、年度计划，加强对节水工作的组织领导。落实水资

源刚性约束制度，巩固桂林市国家节水型城市创建成果。

市、区城市节水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城市节水工作。

有关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做好节水相关工作。

第五条 各级政府、部门和各单位应当加强节水宣传教育和科

学普及，结合世界水日、中国水周、城市节水宣传周、全国科普日、

全国科技活动周等重要节点，定期开展节水主题活动，提升公众节

水意识和节水技能，促进形成自觉节水的社会共识和良好风尚。

新闻媒体应当开展节水公益宣传，对浪费水资源的行为进行

舆论监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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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章 用水管理

第六条 城市节水主管部门应当根据经济社会发展需要、水

资源状况和上级节水规划，组织编制城市节水规划，报市人民政

府批准实施。

第七条 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根据用水定额、经济技术条件

以及水量分配方案确定的可供城市使用的水量，制定城市年度用

水计划，对城市年度用水实行总量控制。

第八条 用水单位应当在用水设备上安装合格的计量设施。

居民生活用水实行一户一表、计量到户；非居民用水户按不同水

源、不同用途实行分别计量。

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、损毁、擅自移动用水计量设施，

不得干扰用水计量。

第九条 对使用城市公共供水达到一定规模的单位实行计划

用水管理。城市节水主管部门应当按照国家、自治区用水定额标

准和相关行业用水定额标准，根据用水单位的用水内容和规模，

核定用水单位的年度用水计划指标。

用水单位因建设、生产、经营等变化要求调整年度用水计划

指标的，向城市节水主管部门提出申请。城市节水主管部门自收

到申请之日起十五个工作日内重新核定用水计划指标。

第十条 城市节水主管部门按季度对非居民用水户用水情况

进行考核并将考核情况报送供水主管部门，超定额（计划）用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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单位名单由供水主管部门公布。

第十一条 用水实行计量收费，并对居民用水户和非居民用水

户实行分类管理。居民生活用水实行阶梯水价，用水达到一定规模

的非居民用水户实行计划用水管理和超定额（计划）累进加价。

第十二条 城市节水、住房城乡建设、供水等主管部门应当

建立健全节水调查统计制度，做好城市节水统计工作。

用水单位应当按照规定填写用水、节水统计报表，定期向有

关主管部门报送用水和节水情况。

第三章 节水措施

第十三条 用水单位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开展水平衡测试，掌

握用水水平，挖掘节水潜力。

第十四条 新建、改建、扩建建设项目应当配套建设节水设

施。节水设施应当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、同时施工、同时投入使

用。住房城乡建设、城市节水等主管部门应按照各自职责，做好

建设项目节水“三同时”监督管理工作。

第十五条 公共供水企业和自建设施供水单位应当加强供水

设施运行和维护管理，建立供水设施漏损控制制度，降低管网漏

损率。

第十六条 工业企业应当加强内部用水管理，建立节水管理

制度，采用分质供水、高效冷却和洗涤、循环用水、废水处理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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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等先进、适用节水技术、工艺和设备，降低单位产品（产值）

耗水量，提高水资源重复利用率。

高耗水工业企业应当逐步推广废水深度处理回用技术措施，

其用水水平超过用水定额的，应当限期进行节水改造。

工业企业的生产设备冷却水、空调冷却水、锅炉冷凝水应当

回收利用。

第十七条 新建、改建、扩建公共建筑应当使用节水器具。

已经投入使用的公共建筑项目，未使用节水设施或节水器具的，

应当逐步更新使用节水设施和节水器具。

鼓励居民家庭使用节水器具，节约用水。

禁止生产、销售国家明令淘汰的用水器具。

第十八条 游泳、洗浴、洗车、洗衣、高尔夫球场等特种行

业用水，应当采用低耗水设备，采取循环用水、一水多用等节水

措施，提高水资源的使用效率。

第十九条 园林绿化、环境卫生等公共设施用水，应当实行

装表计量计价，节约用水，提高用水效率。

园林绿化、环境卫生、消防等公共给水设施产权人和取水责

任单位，应当加强公共给水设施的日常管理和维护，防止漏失。

第二十条 城市公共供水管网覆盖范围内并能满足用水需求

的，不得新建地下水取水工程。已批准建成的上述地下水取水工

程在取水许可证到期后不予延续；未经批准的取水工程，由水行

政主管部门按有关规定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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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一条 市、区人民政府应当将再生水、集蓄雨水等非常

规水纳入水资源统一配置，优化用水结构，提高非常规水利用率。

第二十二条 工业生产、城市绿化、道路清扫、车辆冲洗、

建筑施工以及生态景观等用水应当优先使用再生水、雨水等非常

规水源。

第二十三条 市、区人民政府应当推进海绵城市建设，在开

展城市新区建设、旧城区改造和市政基础设施建设时，应当按照

海绵城市建设要求，因地制宜规划、建设雨水滞渗、净化、利用

和调蓄设施，提高雨水资源化利用水平。

第二十四条 工业和信息化、机关事务管理、住房城乡建设

等主管部门应当积极组织开展节水型企业、节水型单位、节水型

小区等节水载体创建工作，发挥示范引领作用。

第四章 保障和监督

第二十五条 市、区人民政府应当加大城市节水的投入，多

渠道筹措资金，主要用于下列事项：

（一）城市节水科学技术研究和新技术应用示范推广；

（二）城市节水基础设施建设与改造的管理；

（三）城市节水宣传教育和管理；

（四）城市节水做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的奖励；

（五）其他与城市节水相关的管理活动。



— 6 —

第二十六条 市、区人民政府应当结合管理工作要求，鼓励

和支持城市节水技术研究和节水设施的研制，推广先进技术。

第二十七条 市、区人民政府对在城市节水工作中做出显著

成绩的单位和个人，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给予奖励。

第二十八条 城市节水、住房城乡建设、市场监管等主管部

门应当按照职责分工，加强对用水活动的监督检查，对重点地区、

领域、行业、产品进行专项监督检查，依法查处违法行为。

第五章 法律责任

第二十九条 违反本办法的行为，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

进行处理。

第六章 附则

第三十条 本办法所称居民用水户，是指因日常生活需要在

居住场所发生用水行为的用水户。

非居民用水户，是指在生产、经营、科研、教学、公共服务

等过程中发生用水行为的单位用水户或者用水个人。

第三十一条 本办法由市水利局负责解释。

第三十二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，有效期 5 年。


